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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昃臣道 8 號  
立法會大樓  
立法會秘書處  
法律事務部  
助理法律顧問  
黎順和女士  
 

黎女士：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草案》  
 
  謝謝妳於二零零五年六月十六日的來信。  
 
2.  關於妳就《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例草案》(「草案」) 提出的進一
步意見，我們的回覆如下：  
 
草案第 2 條  

 
《公約》文書  
 
3.  草案採用了《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易公約》(「公約」) 中的一

些詞語，雖然這些詞語在公約條文內沒有定義，但有關的涵義已在相關的

公約文書內列明，故其釋義具國際共識。公約文書的內容，可由締約國大

會按照科技及營商方法的最新國際趨勢與發展不時作出修訂。然而，如沒

有修訂公約本身的條文，締約國大會便不可能通過任何與公約的條文或基

本原則不相符的決議或決定。因此，附表 3 所列出轉載自公約文書相關部
分的界定詞語的涵義，不會亦不能影響草案正文所體現公約條文的指導原

則。  
 
4.  比如說，公約中有關保護瀕危物種免因國際貿易而導致過度採捕的

基本原則，會透過對為商業目的所犯的罪行施加較重懲罰的條文反映出

來。雖然「商業目的」一詞沒有在公約條文內界定，締約國大會已通過決

議 5.10，就何謂「商業」活動給予指引。由於締約國大會可能不時修訂相
關文書，以配合日新月異的營商方法，我們認為來自上述決議的「商業目

的」的涵義，應納入附表 3 內。但即使締約國大會日後藉決議修訂「商業



目的」的涵義，亦不可偏離公約及本草案有關嚴格規管商業採捕瀕危物種

的基本原則。  
 
再出口證明書  
 
5.  根據草案第 2(1) 條的規定，若有關的上下文的文意另有所指，則
列於第 2 條下的詞語釋義便不適用。已界定的「出口」一詞獨立出現時，
其上下文的文意明顯有別於「公約出口准許證」一詞的上下文的文意。「出

口」一詞實指「從香港運出或安排從香港運出」（例子請參閱草案第 7（ 1）
及 13（ 1）條），此定義並不適用於「公約出口准許證」一詞的解釋。「公
約出口准許證」一詞是就從香港以外某地方運入香港的列明物種的標本而

另作界定的。該詞是指由該地方的有關主管當局發出的，並為將該標本進

口本港的用途而可接納的某類證明文件（例子請參閱草案第 5、11、17、18
及 19 條）。  
 
草案第 3 及 22 條  

 
6.  公約第 VII 條第 1 段列出對過境或轉運標本的豁免規定。締約國大
會就上述條文已發出決議 9.7(經第 13 次大會修訂 )，指出須符合某些條件才
可獲得豁免。在此情況下，並非所有經運輸工具運入本港的貨物或物件，

均可在公約規定下自動獲得豁免，即使這些貨物或物件仍被視為「受海關

控制」。草案第 3 及 22 條根據上述公約的條文及決議，訂定一套處理過境
標本的制度。這些條文符合公約豁免某些貨物的規定，包括需出示有效文

件才獲豁免的要求。  
 
草案第 23 及 52 條  

 
7.  我們的原意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會根據草案第 48 條行使權
力，盡早修訂草案附表 1，以實施公約附錄的修訂項目。因當中涉及立法修
訂程序，所以過程所需時間將會受到多個因素影響。舉例說，在落實修訂

附表的字眼前，我們或需參照藉公約通知發出的新附錄的最後文本，才能

確定用詞。有關通知有時會在會議舉行後數周才會備妥。  
 

8.  此外，也會有進口國要求出口國的有關當局發出文件，證明付運的

標本並非列於公約上的瀕危物種。在此情況下，有關證明文件須以草案第

52 條所指的再出口證明書的形式發出。  
 
草案第 26 條  

 
9.  草案第 46(4)條的政策，跟署長發還按草案第 23 條發出的許可證的
政策相符。事實上，根據本草案所訂立的發證制度，許可證不論屬進口、

出口、從公海引進、再出口或管有或控制物種的類別，均須受若干使用條

件限制，而持證人一旦根據草案第 46(1)條提出上訴，署長必須在上訴有待



行政上訴委員會裁決期間，將許可證發還持證人。許可證發還持證人後，

只有在行政上訴委員會維持署長取消許可證的決定時，才須再向署長交出。 
 
10.  根據公約，除非署長認為持證人符合公約的規定，否則不應容許瀕

危物種標本出口或再出口。施加一些可能使持證人受限制而不能在等候上

訴裁決期間使用許可證出口或再出口瀕危物種標本的一般性條件，其實是

規管機制的一部分。這項措施與許可證制度的運作有關，並不影響草案第

46(4)條所訂明的有關決定在上訴待決期間的效力。換言之，出口或再出口
許可證的持有人在許可證制度下，與進口、從公海引進，管有或控制許可

證的持有人一樣，有權根據草案第 26 條持有許可證  (但使用許可證時一向
是須受相關條件限制的 )，直至行政上訴委員會作出裁決為止。  
 
11.  署長決定根據草案第 26(1)條執行其權力前，會逐一仔細審視每宗個
案，才會取消根據草案第 23 條發出的許可證。如行政上訴委員會推翻署長
的決定，持證人若聲稱因延遲出口或再出口瀕危物種而招致損失，可自行

考慮是否適宜循民事訴訟追討有關聲稱所招致的損失。  
 
 
 
 環境保護署署長  
 (陳瑞緯           代行 ) 
 
 
 
二零零五年六月二十四日  


